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酉）环准〔2025〕012号

酉阳县陆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酉阳县陆合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泉乡大堡坡采石场扩建项目（补）（项目代码：2308-500242-04-01-79546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面积6.9742hm2，矿区设计开采范围由7个拐点圈定，面积为4.3620hm2，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标高+853m～+750m，矿区可采储量138.9万吨，开采顺序为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采用露天开采+公路运输开拓方式，服务年限2.7年。项目开采、加工规模51万t/a。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五部分，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0万元，占总投资7.2%。
项目符合《重庆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及规划环评要求、符合重庆市“三线一单”和酉阳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项目在切实落实本评价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实施导致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重庆瀚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84244707N）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落实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合理安排工期，严控作业范围；及时完成恢复治理区生态复绿，清理恢复治理区的浮石，对存有土方的区域直接种植乔灌、撒播草籽复绿，对基岩区域采用施工期间剥离的表土覆土后再复绿，复绿植被优先采用施工期间清理的植被，不足部分外购栎类、小果蔷薇、火棘、狗牙根等乡土物种。营运期严格按采矿区范围采矿，不得越界开采；采区分台阶开采，采区内植被就近移栽至原项目一采区台阶；采区区耕作层土壤和心土层单独剥离，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采区采用“边开采、边复垦”的方式进行开采，第1台阶剥离表土层中耕作层、心土层分开剥离后运至排土场内临时分区堆存；第1台阶剥离风化废石运至弃渣场内临时堆存，第2-5台阶剥离表土层（耕作层、心土层）、风化废石均优先运至上一台阶绿化覆土（由下至上分别摊铺风化废石、心土层、耕作层），余方再分别运至排土场、弃渣场内临时堆存，闭矿期再用于全厂绿化复垦。

采取地方特色植物，以“草+灌木+乔木”结合方式绿化；开采后清理地面构筑物，对迹地复垦绿化。闭矿期，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要求，对开采形成的边坡进行坡面绿化；对采空区、终了平台及时覆土复绿；按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复垦。
（二）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原项目化粪池收集后用作农肥；设置“U型”冲洗池，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营运期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矿区西北侧设截洪沟，矿区其他侧、场内运输道路单边、工业广场东侧及南侧设排水沟，初期雨水进入雨水沉淀池用于厂区洒水抑尘；截排水沟转折及交汇点设置3个沉砂凼调节雨水流速并初步沉淀雨水中的泥沙；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用作农肥。
（三）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定期对施工场地、道路洒水抑尘；易扬尘物料进行苫盖和密闭运输；硬化矿区范围外的场内运输道路；车辆冲洗后出场。营运期使用高压微雾装置对开采区洒水抑尘；短期不开采区域进行苫盖或临时复绿；及时清运剥离表土；采用湿式作业、微差爆破等方式抑制粉尘产生；加工区为彩钢密闭厂房，留运料进出口，内部设置喷淋（雾）装置；破碎站卸料口三面围挡，设置为半封闭，其他区域仅留检修通道，生产期间均关闭；加工区周边种植滞尘性强的树种；压实表层剥离物后堆放在排土场，并定期洒水；定期维护运输道路和车辆；一、二级破碎、筛分、输送等产尘节点进行单钢板箱式封闭，留密闭管道衔接抽风口，由引风机将含尘气体收集至布袋除尘器处理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排放限值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施工场地设置围栏隔音；选用低噪音设备，合理布局并定期维护；合理安排施工和运输时间。营运期采区采用多排孔深层微差爆破法，减轻爆破噪声和振动的影响；合理安排爆破、机械开采时间，夜间禁止生产，避开周边居民点的休息时间；尽量选用噪声低、振动小、能耗低的先进设备；加工区、空压机房内破碎、筛分、空压机等生产设备基础加装减振垫；破碎、筛分设备置于钢架厂房内，加工区厂房南侧整体悬挂10cm厚隔声屏障，实现局部厂房+隔声屏隔声；空压机房为砖混结构，实现建筑隔声；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和维护保养，禁止鸣笛，控制车速，加强运输道路的日常维护。通过以上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五）落实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剥离表土运至恢复治理区作为绿化覆土；剥离或清理的废石外售或码垛暂存于工业广场仓库内，待营运期加工成建筑砂、碎石后外售；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拆除废旧设备、废彩钢板，外售至物资回收公司。营运期绿化覆土余方分别运至排土场、弃渣场内临时堆存，后用于闭矿期复绿复垦；布袋除尘器等灰渣掺入粗砂作产品外售；雨水沉淀池、沉砂凼泥沙定期清掏干化后于排土场分区暂存，闭矿期用于采空区回填；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设备维护保养废矿物油、空压机含油冷凝液、废含油手套等危险废物经收集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六）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厂区分区防渗，化粪池、雨水沉淀池、沉沙凼、“U型”车辆冲洗池为一般防渗区，柴油罐区、危废贮存点为重点防渗区；柴油罐四周建围堰，围堰容积50m3、高度1m，柴油储罐需做好防雨、防渗漏措施；危废贮存点需做好“六防”措施（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漏、防腐），危废贮存点内含油固废收集桶下方应设防溢托盘，托盘容积应满足（大于）上方盛放物料的体积；配备干粉灭火器、消防沙、隔油栏、吸油毡等应急物资并设置警示标识；排土场按设计修建防滚石挡墙和截排水设施；建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岗位职责，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演练。

（七）本批准书未尽事宜，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执行，相关行业或行政主管部门有其他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并主动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前应按规定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按规定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正式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一）项目建成后未严格按照报告书及本批准书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擅自改变原辅材料等，造成污染危害、污染事故或污染扰民；

（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内容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六、请酉阳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项目“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及其他日常监管。

2025年11月13日
抄  送：酉阳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重庆
            瀚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